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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shine 100 China Holdings Ltd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08）

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財務資助

緒言

2022年1月，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海南陽光啟恒簽訂了一份貸款協議，
向借款人發放本金金額最高額不超過人民幣 200,000,000元的貸款。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貸款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

但低於25%，因此發放貸款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14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承認沒有及時披露貸款的發放情況。因此，本公司沒有遵守上
市規則第14章中有關貸款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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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2022年1月，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海南陽光啟恒簽訂了一份貸款協議，向
借款人發放本金金額最高額不超過人民幣 200,000,000元的貸款。

貸款的背景和主要條款如下：

貸款的主要條款

日期 ： 2022年1月25日

訂約方 ： (1) 海南陽光啟恒（作為貸款人）

(2) 借款人（作為借款人）

本金 ： 最高人民幣 200,000,000元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的
未償本金金額

： 人民幣200,000,000元

利率 ： 每年9.28%

違約利率 ： 如果借款人逾期償還貸款，則自逾期之日
起按年利率 15.4%計算

期限 ： 借款人應在提款之日（2022年1月26日、2022

年1月27日、2022年1月29日和2022年2月8日）
起19個月內償還貸款

質押擔保 ： 深圳誠進根據質押協議以其持有借款人
100%股權作質押擔保

擔保 ： 由(i)深圳南油華星；以及(ii)林文冠和肖晴（林
文冠的配偶），分別根據擔保合同1和擔保
合同2提供連帶保證責任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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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增級措施 ： (1) 海南陽光啟恒有權以東莞朗易通和東
莞清園孵化器擁有的若幹物業作為逾
期還款的清償。該等物業的價值將另
行確定

(2) 海南陽光啟恒有權與借款人共同管理
東莞清園孵化器，因此，除其他事項外，
根據共同管理協議的規定，某些關鍵
的公司行動需要獲得海南陽光啟恒的
批准

貸款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發放貸款主要出於以下商業原因：

2019年8月2日，深圳首佳作為賣方，深圳誠進作為買方，林文冠和肖晴
作為買方的擔保人、陽光100集團作為賣方的擔保人與東莞清園孵化器
作為目標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深圳首佳將向深圳誠進轉讓其
於東莞清園孵化器的 100%權益，總代價為人民幣 513,000,000元。總代價
應分期支付，最後一期人民幣 230,000,000元（「最後一期」）應於股權轉讓
協議簽訂之日起37個月內支付。截至2022年1月，已支付總代價中的人民
幣283,000,000元，剩餘人民幣230,000,000元將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支付。

2022年1月，深圳誠進提出提前結清最後一期付款中的人民幣 30,000,000

元，最後一期中剩餘人民幣 200,000,000元將轉換為為期 19個月的貸款（相
當於在原付款期限到期後延長一年）。

因 此，考 慮 到 質 押、擔 保 和 增 信 措 施、本 公 司 的 財 務 壓 力、人 民 幣
30,000,000元的即期現金流入以及深圳誠進的財務狀況，經公平磋商，本
公司同意向借款人發放貸款。深圳誠進以現金向本集團支付了最後一
期的剩餘人民幣200,000,000元，作為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結算，並隨後
提取了人民幣200,000,000元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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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利率亦由海南陽光啟恒與借款人經公平磋商後商定，並考慮了雙
方的現金流需求及相關時間市場上類似貸款的利率。因此，董事會認為
貸款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正常商業條款，貸款條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
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海南陽光啟恒及深圳首佳

本公司是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票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海南陽光啟恒是一間於2021年12月1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實際控制海南陽光啟恒，因此，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海南陽光
啟恒在公司的經審核綜合賬目中作為附屬公司入賬及合併。該公司主
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

深圳首佳是一間於2017年5月1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目前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國內貿易、為酒店提供
管理服務、投資興辦實業、物業管理、室內外裝修裝飾工程的設計與施工。

借款人及深圳誠進

深圳市誠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
要從事多媒體寬頻無線信息終端、無線移動通訊產品的技術研發、技術
諮詢及信息系統集成。借款人由深圳誠進 100%擁有權益，而深圳誠進又
分別由深圳利嘉興和林文秋擁有 90%和10%的權益。深圳利嘉興由林文
冠100%擁有權益。

東莞朗易通

東莞朗易通是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多媒體寬頻
無線信息終端及無線移動通訊產品的技術研發、成果轉讓及技術服務、
信息系統集成服務及自有物業租賃服務。東莞朗易通由林文冠 100%擁
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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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清園孵化器

東莞清園孵化器是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為中小
型高新科技企業提供技術研發、中試生產、經營的辦公場地及相關配套
設施和服務；建立產學研基地進行高新技術研究、開發；高新技術風險
投資；提供創業投資諮詢服務；為所投資企業提供管理諮詢服務。東莞
清園孵化器原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東莞清
園孵化器由深圳冠昌名基 100%擁有權益，而深圳冠昌名基由深圳誠進
60%擁有及深圳市鵬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40%擁有。深圳市鵬利科技發
展有限公司分別由遊佳昌及遊鵬擁有60%和40%的權益。

深圳南油華星

深圳南油華星是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金屬材料、
建築材料、機械設備及配件、文體用品的銷售；自有物業租賃；房地產開發；
軟體開發；工業控制電腦、生物工程技術及建築特種機械設備的研發。
深圳南油華星由深圳深領航、唐偉忠和張小華分別擁有50%、25%及25%

的權益。深圳深領航最終由林文冠擁有98.1835%的權益。

除上述披露外，就董事在相關時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
信，借款人及貸款的質押人、擔保人和抵押提供人以及他們各自的最終
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有關貸款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

但低於 25%，因此發放貸款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承認沒有及時披露貸款的發放情況。因此，本公司沒有遵守上市
規則第14章中有關貸款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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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措施

為防止今後發生類似事件，公司採取了以下主要內部控制措施：

1. 本公司已發佈本公告，告知股東有關貸款的詳情；

2. 本公司已聘請內部控制顧問，審查（其中包括）有關付款和合規等方
面的內部控制政策和程序；

3. 公司的關連人清單已經更新、批准並在高級管理層中傳閱；

4. 完成了對高級管理人員、財務人員及員工的培訓；

5. 指定專人負責在進行主要交易前進行規模測試，並妥善保存規模測
試記錄，以供日後參考；

6. 為每位審批人設定付款審批和貸款合同審批的上限。當付款或貸款
金額超過上限時，需要兩名執行董事的批准；以及

7. 公司還聘請了外部內部控制顧問，定期對公司進行內部控制審查。

貸款情況更新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該筆貸款已逾期，本公司尚未就該筆貸款啟動任
何法律程序或任何其他行動。

本公司將繼續密切關注此事的任何進一步發展，並將遵守上市規則在
適當的時候發佈進一步公告，以通知其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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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 2022年4月1日上午9時正起於聯交所暫
停買賣。本公司已申請於 2023年9月21日上午 9時正起恢復本公司股份在
聯交所買賣。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借款人」 指 深圳市誠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
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共同管理協議」 指 海 南 陽 光 啟 恒、借 款 人 和 東 莞 清 園 孵 化 器 於
2022年1月25日簽訂的共同管理協議

「本公司」 指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
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東莞朗易通」 指 東莞市朗易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境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東莞清園孵化器」指 東莞市清園孵化器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內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前附屬公司，
目前由深圳冠昌名基 100%擁有權益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深圳首佳、深圳誠進、林文冠、肖晴、陽光100

集團、東莞清園孵化器及深圳冠昌名基之間日
期為2019年8月2日的股權轉讓協議，該協議經
日 期 為2019年10月18日、2020年3月25日 及2020

年4月8日簽署的三份補充協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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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擔保合同1」 指 深圳南油華星與海南陽光啟恒於2022年1月25

日簽訂的擔保合同

「擔保合同2」 指 林文冠、肖晴與海南陽光啟恒於2022年1月25日
簽訂的擔保合同

「海南陽光啟恒」 指 海南陽光啟恒運營服務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境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 指 海南陽光啟恒根據海南陽光啟恒與借款人於
2022年1月25日簽訂的貸款協議發放的人民幣
200,000,000,0元貸款

「質押協議」 指 海南陽光啟恒與深圳誠進於 2022年1月25日簽
訂的質押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深圳誠進」 指 深圳市誠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
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冠昌名基」 指 深圳市冠昌名基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
國境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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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利嘉興」 指 深圳市利嘉興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內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南油華星」 指 深圳南油華星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內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深領航」 指 深圳深領航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內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首佳」 指 深圳首佳控股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內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陽光100集團」 指 陽 光 壹 佰 置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原 名 北 京 陽 光
壹佰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和北京陽光壹
佰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於
2001年4月19日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目 前 為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易小迪

主席兼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3年9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易小迪先生及范小冲先生；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范曉華女士及王功權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顧雲昌先生、黃博愛先生及李春平先生。


